衡阳县建设工程招投标事务中心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情况

根据职责，我办内设机构3个，全部纳入2024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。内设股室分别为：办公室（兼财务、人事政工）、招投标管理组及监督管理组。我办无二级决算单位。
人员编制情况

我办全额事业编9个，2024年我办在职人员9人，退休人员1人。无人员增减情况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经批复的预、决算情况

1、部门预算情况

 2024年年初部门预算收入91.32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91.32万元。
2024年预算支出91.32万元，基本支出91.32万元。其中，城乡社区支出67.8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.46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.74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7.25万元。
部门决算情况

    2024年度支出总计124.54万元，较预算增加33.22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04.07万元，项目支出20.46万元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非税返回及人员奖金的增加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

1.基本支出情况

  1、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

   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0.6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.61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为0.6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决算为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决算为0.61万元。
2、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  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0.43万元，其中货物3.59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6.84万元。

3、资产管理情况

   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.85万元，负债总额0.49万元，净资产2.36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价值9.73万元，在用资产9.73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%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综合评价结论。

    本次自评得分92分、评价等级为优秀。
   2024年，为贯彻落实好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，我们将围绕城乡建设和规划工作大局，坚持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切实履行招投标监管和服务职能，不断创新招投标管理方式，有效遏制招投标违法违纪现象，促进招投标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我办在县住建局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健康有序发展。
评价指标分析（或综合评价情况）。
⒈部门资金情况总分10分，得分8分。年度资金金额155.67万元，执行率为80%。

⒉一级指标总分为90分，得分84分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（1）产出指标总分为40分，得分34分。一是数量指标3个有1个未完成指标值，邀请招标目标值4次，实际完成0次，原因为：根据法律法规该事项已取消。二是质量指标2个均完成指标值。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目标值。
（2）效益指标总分20分，得分20分。

①.经济效益

我中心在市交易中心代收缴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，返回非税执收成本41万元。
②.社会效益

坚持招投标工作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原则，建设项目健康有序发展。
③.生态效益

重点监管国有投资项目，在招标公告发布、评委专家抽取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，并认真审核评标标准、评标办法，每个工程的招投标工作都得到了圆满完成。

④.可持续影响指标

抓好开展房建和市政项目招标后稽查。对群众举报有围标、串标、挂靠的项目及时查处。

四是成本指标总分20分，得分20分。
 按预算进度支付，未突破全年预算。

、满意度指标总分为10分，得分10分。

  2024年以来监管工程招标项目共7个，其中公开招标7个。工程项目招标率达到100%。

   四、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   项目：交易监管平台维护及招投标工作经费。

  (一）综合评价结论。

本次自评得分77.46分、评价等级为较差。

2024年我中心加强与市交易中心工作沟通衔接，顺利完成我县建筑工程及市政设施等项目的招投标工作，做到所有项目公开公平公正进行。市交易中心全年返回交易监管平台维护及招投标工作经费40.1万元。主要是资金执行率较低，因资金使用年度是两年、招投标工作仍需正常开展、标后督查工作还需继续，资金使用按进度有序使用。

   1、部门资金情况总分10分，得分2.46分。年度资金金额40.1万元，执行数9.87万元，执行率24.61%。

   ⒉一级指标总分为90分，得分75分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   （1）产出指标总分为40分，得分32.5分。一是数量指标2个均未完成指标值，主要是资金执行率较低，因招投标工作仍需正常开展、标后督查工作还需继续，资金使用按进度有序使用。二是质量指标1个已完成指标值。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目标值。

（2）效益指标总分20分，得分20分。

社会效益

坚持招投标工作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原则，建设项目健康有序发展。

（3）四是成本指标总分20分，得分12.5分。
①.经济成本指标两个指标值均未完成，主要因招投标工作仍需正常开展、标后督查工作还需继续，资金使用按进度有序使用。
②.社会成本指标，招投标公开率100%，已完成指标值。

（4）满意度指标总分为10分，得分10分。

  工程项目招标率达到100%，服务对象满意度100%，没有出现举报或投诉现象。

   五、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   年初目标邀请招标数量未完成。原因是：根据法律法规备案工作事项已取消。
    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开展招投标工作。
   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   我们为落实“花钱讲绩效”主体责任，采用“以结果为导向、基于证据”的绩效评价方法，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，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综合考评，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。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方法，将项目计划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，对2024年资金的使用绩效作全面评价，资金按计划投入到位，管理规范，按序时进度要求完成了建设任务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，保障了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进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阳县建设工程招投标事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